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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新区科技金融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抵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无锡市新区科技金融创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公司重大资产抵质押情况披露如下： 

公司将持有的无锡高新区新动能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71,666.45 万元

人民币的股权作为质押担保申请西藏信托有限公司授信 35,000.00 万元人民币。

近期该股权质押已于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无锡市新吴区）行政审批局

完成工商登记。公司 2021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32.33 亿元，2022 年末未经审

计的净资产为 34.06亿元，该笔质押登记涉及的资产价值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10%。 

一、单次抵质押情况 

（一）抵质押物情况 

质押物为无锡高新区新动能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股权，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其未经审计的账面价值为 71,666.45 万元。 

无锡高新区新动能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成立于 2008 年 7 月 12 日，注

册资本 600,000.00 万元，公司持股比例总计为 52.42%。无锡高新区新动能产业

发展基金（有限合伙）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有关财务数据项 
2022 年 9 月末

/1-9 月 
2021 年末／度 



合并资产负债表 

资产总额 44.12 30.27 

货币资金总额 0.81 1.41 

负债总额 0.00 0.00 

其中：流动负债 0.00 0.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44.12 30.27 

合并利润表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0.35 3.68 

净利润 0.35 3.6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0.35 3.68 

合并现金流量表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0.01 -0.22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4.09 -6.36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3.49 7.39 

注：2021 年的财务数据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 年三季度的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被担保人情况 

被担保人为本公司，本公司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有关财务数据项 
2022 年 9 月末

/1-9 月 
2021 年末／度 

合并资产负债表 

资产总额 63.61 51.96 

货币资金总额 4.70 4.74 

负债总额 30.13 19.64 

其中：流动负债 2.69 1.19 

所有者权益合计 33.48 32.33 

合并利润表 

营业收入 1.96 33.57 

利润总额 0.53 4.09 

净利润 0.99 2.97 

合并现金流量表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1.25 -16.49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0.00 -0.21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1.21 16.37 

注：2021 年的财务数据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 年三季度的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被担保方经营情况正常，资信良好，经查询信用中国网站、最高人民法院全

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等网站，被担保方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

情况。 

（三）抵质押情况 

抵质押人：无锡市新区科技金融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无锡市新区科技金融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人：西藏信托有限公司 

被担保债权金额：35,000.00 万元 

被担保债权类型：信托借款 

被担保债权到期时间：2027 年 4 月 29 日 

抵质押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抵质押

类型 
金额 范围 责任期间 

是否存

在反担

保 

是否已

办理出

质手续 

抵质押协议签署

及抵质押物登

记、交付情况 

股权 

质押 
71,666.45 见注释 

自质押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抵质押人履行完质押合同

项下的义务及被担保债务

被清偿完毕之日止 

否 是 

已签订质押合

同，并已办理质

押登记 

注：公司质押担保的债务范围包括： 

（1）主债务人在《主债权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履行的所有义务、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按照

《主债权合同》的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实现价款、回购价款及其他相关款项等。 

（2）主债务人未履行其在《主债权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责任而给债权人造成的全部损失。 

（3）主债务人在《主债权合同》项下的任何因主债务人的义务、责任产生的应向债权人支付

的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4）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

保全保险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翻译费等）。 

（5）《主债权合同》若被解除，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承担的返还责任、赔偿责任等民事责任。 

二、累计抵质押情况 

公司及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未发生一个自然年度内新增抵质押，涉及资产价值

余额占公司上年末净资产 50%以上的情况。 

三、相关决策情况 

本次资产抵质押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审议通过，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上述资产抵质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的范围，

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上述资产抵质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和偿债

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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